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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馬周佩芬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葉灝嘉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葉偉思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陳淑姬女士    社會福利署  
     中西南及離島區助理福利專員 3 
 
吳新強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南區衞生總督察 2 
 
劉偉祥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  
 
李偉德博士    環境保護署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 
 

 

致歡迎辭：  

 

 主席歡迎委員及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是次會議。   

 

2.  主席表示，歐立成先生 MH 因代表區議會出席醫院管理局港

島區域諮詢委員會會議而未能出席是次會議，其缺席申請已獲接納。  

 
 
第一部分  －  討論事項  
 
議程一：通過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舉行第

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初稿  
 

3.  未有委員提出修訂建議，委員會通過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舉

行的第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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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獲撥款審核工作小組推薦的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及相關事

宜  
（社區事務文件 9/2018 號）  

 
撥款申請  
 
4.  主席請未有出席第十三次撥款審核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

組」）會議的委員，填妥置於案上的利益申報表。委員的利益申報詳

情載於附件一。  
 
5.  主席表示，秘書處共收到 21 份區議會撥款申請（詳情載於文

件附件一至六），包括「地區性社區參與活動」、「推動社區共融、關

愛及復康的活動」、「推廣文化藝術的活動」、「推廣體育的活動」、「大

型社區參與活動」；以及「區議會宣傳項目及區議會的工作」，申請總

額為 1,480,764 元。當中「 2018 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的撥款申請額

超過 20 萬元，已於 2018 年 3 月 8 日的第十五次南區區議會會議上審

批。  
 
6.  委員會通過撥款審核工作小組的《撥款建議報告》，撥款

806,432 元予已獲撥款審核工作小組推薦予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獲資助機構就支付義工在推行活動時的相關開支申領發還款項的新

安排  
 
7.  主席表示，民政事務總署（下稱「民政總署」）檢視了十八區

有關社區參與計劃的獲資助機構，於申請發還付給義工的膳食及茶點

支出的安排。在徵詢廉政專員公署及律政司的意見後，民政總署最近

修訂了相關的會計程序。根據修訂的會計程序，獲資助機構如須申請

發還付給義工的膳食及茶點開支，可選擇遞交單據或「付給義工的款

項記錄表」。修訂的程序簡單及易於執行，可便利獲資助機構申請發

還付給義工的膳食及茶點支出。另一方面，修訂的會計程序可確保發

還付給義工膳食及茶點支出的程序穩妥，及公帑得以審慎運用。  

 
8.  主席續表示，根據《南區區議會撥款準則》，由於南區區議

會一向接受獲資助機構以「支付義工津貼結算表格」（即撥款準則內

的表格九），申請發還支付義工相關開支的支出；因此，建議修訂撥

款準則內的表格九，擬本載於文件附件七。擬議的新修訂表格九將於

2018 年 4 月 4 日起開始採用（即新一輪撥款申請的申請開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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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四月四日秘書處收到的撥款申請書起計，而在該日前秘書處收到

的撥款申請書則沿用現時的表格九。工作小組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舉

行的第十三次會議上對有關安排沒有異議。  
 
9.  委員會通過獲資助機構就支付義工在推行活動時的相關開支

申領發還款項的新安排和文件附件七（即撥款準則內的經修訂表格

九）。  
 
 
議程三︰討論香港仔區內的環境衞生問題   
  （此項議程由任葆琳女士提出）  
  （社區事務文件 10/2018 號）  

   
10.  主席表示，是項議程由任葆琳女士提出。  

 
11.  任葆琳女士簡介議程時表示，香港仔中心一帶部分鮮肉檔及

菜檔長期霸佔行人路和行車路，以用來擺放貨品、紙皮箱、發泡膠箱

等，阻街情況非常嚴重，居民對此非常不滿。她已多次去信食物環境

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惟未見署方的積極回覆或任何有效的解決

辦法。她理解農曆新年前市場比較暢旺，商販一般希望抓緊機會做生

意，明白食環署在執法上確有困難，因此相信只有採取更具阻嚇性的

手法才能打擊店舖阻街的行為。  
 
12.  任葆琳女士續表示，除了堆放雜物的習慣外，一些店舖的地

理位置更會引致特別嚴重的阻街情況，以香港仔大道金行旁的一個鮮

肉檔為例，食環署在發出新鮮糧食店牌照前，應考慮該位置處於香港

仔的交通交滙處，人車稠密，商戶在進行日常清潔時更會令污水及肉

類油漬流遍馬路旁的行人等候區，衞生情況惡劣，根本不適合開設鮮

肉檔。她認為署方日後發出牌照前應先進行地區諮詢，以充分了解區

情，避免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她促請食環署在政策及執法力度方面作

出改善。  
 
13.  劉偉祥先生介紹食環署的書面回覆時表示，店舖擴展營業範

圍屬於街道管理事宜，而食環署的主要職責是保持環境衞生。署方一

直關注香港仔市中心內香港仔大道、東勝道、洛陽街及西安街一帶的

果菜檔和新鮮糧食店涉及佔用部份行人路和行車路以擺放物品的投

訴，並於 2018 年 1 月至 2 月在上述街道進行了多次打擊店舖阻街的

執法行動，向違例者共提出 97 宗檢控（包括在 2 月 10 日（年廿五）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outh/doc/2016_2019/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audio/CATC/13638/CATC_2018_14_Audio_0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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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 月 15 日（年三十）的農曆新年前夕向區內商戶提出 56 宗檢控）。

鑑於上述街道繁忙，容易產生環境衞生問題，署方在 2017 年 6 月 2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期間每日早、午、晚均增派潔淨承辦商人員到

上述地點加強清潔，加快清理被棄置在街上的垃圾。為阻嚇亂拋垃圾

者，食環署亦於農曆新年前夕加強執法行動，並在上述地點檢控三個

商戶。署方將因應情況繼續與業界及相關商戶保持溝通，向他們派發

宣傳單張及勸喻信，並與各有關部門合作，處理店舖阻街問題。另外，

根據署方現行發牌機制，發出新鮮糧食店牌照前無需進行地區諮詢，

他表示會向署方負責發出牌照的組別反映議員對有關牌照審批制度

的意見。  
 
14.  任葆琳女士、林啟暉先生 MH、張錫容女士 MH、徐遠華先生、

麥謝巧玲博士 MH、張漢芬先生及主席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a)  有委員表示已知悉署方沒有就發出新鮮糧食店牌照進行

地區諮詢的制度，促請署方檢討。此外，就食環署在書

面回覆中指其行動對改善環境衞生有「顯著改善」，她請

食環署解釋如何衡量改善的程度。她指出，食環署增派

人手於部分街道加強清潔的做法，被視作以公帑為一些

違法的店舖服務，變相鼓勵店舖阻街，並對其他守法的

店舖不公。數位委員亦認為近半年來香港仔中心街道特

別是上述提及地點的環境衞生每況愈下，純粹加強街道

清潔並非良策。另有委員表示「十五間」的衞生情況亦

很嚴重；  

 

(b)  有數位委員建議食環署以跨部門手法處理問題。有委員

認為各部門應仿傚當年林鄭月娥女士出任發展局局長時

以跨部門手法處理南區鐵籠問題的做法。有委員建議如

需進行跨部門行動，可由南區民政處事務處（下稱「民

政處」）協助統籌；惟另一委員認為食環署為主導部門，

而跨部門聯合行動亦非恆常安排，署方應加強每日的執

法工作以改善有關問題；  

 

(c)  有部分委員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食環署執法不力，質疑

有關法例的效力，包括潔淨及實施店鋪阻街定額罰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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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執法力度。即使面對前線的壓力，署方亦不應任

由問題惡化。另有委員表示，如食環署不加強執法，只

會鼓勵現時違規的店舖更加猖狂。街道的擁擠情況不但

阻礙市民購買食物，更影響附近大廈居民的居住環境；

以及  

 

(d)  在罰則方面，有數位委員建議食環署仿傚警方向違例泊

車人士發出告票的程度，更頻密地引用亂拋垃圾或店舖

阻街的相關法例即時發出告票，以收阻嚇之用。另外，

有委員欲了解署方所提 97 宗檢控的罰款額，以及若有關

店鋪已非初犯，罰款會否不同。  

 
15.  劉偉祥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非常關注香港仔區內的環境衞生問題，並將就加強

巡查行動以及與各執法部門的聯繫進行檢討，期望適時

改善問題。香港仔郵局對開路面出現棄置垃圾的情況，

署方已向相關店舖的負責人提出警告。倘商戶仍屢勸不

改，署方將提出檢控；  

 

(b)  就「十五間」的衞生情況，署方曾與附近大廈的居民代

表舉行會議，並已瞭解居民所關注的事項；以及   

 

(c)  若署方根據《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

對違例人士提出檢控，每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的罰款為

1,500 元。然而，定額罰款通知書只屬部門其中一項執法

工具。如有需要，前線工作人員可向違法者發出傳票，

甚或即時採取拘捕行動；接獲傳票的人士須由法庭審

理，而所涉及的罰款將由法官釐定，最高限額為罰款

5,000 元，更可能面對監禁的判刑。法庭保存了犯案人士

的紀錄，倘發現肇事者曾違反相同法例，可能會增加刑

罰。  

 

 



 
7 

 

16.  任葆琳女士提出規程查詢，表示署方尚未回應委員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間 97 宗檢控的明細分類及所涉總罰款額的

查詢。  

 
17.  劉偉祥先生表示，署方於 97 宗的檢控中共發出 35 張定額罰

款通知書，其餘以傳票形式向違例人士提出檢控。  

 
18.  柴文瀚先生、司馬文先生、區諾軒先生、徐遠華先生及任葆

琳女士繼續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a)  有委員提議採取目標為本的方式，由委員會提出個別需

重點改善的街道，再由民政處統籌各部門執行。倘能於

限期內達成目標，則可把計劃推廣至其他街道或地區；

另有委員表示，署方理應掌握區內店舖阻街的高峰時段

（如節日前夕）及地點等資料，以投放更多資源處理問

題及針對性地執法；  

 

(b)  有委員欲了解署方規定每月、每天、每小時可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的數量、告票的平均罰款額，以及成功檢控

所需要的證據；  

 

(c)  有委員強調瞭解商戶棄置廢物的原因，並提出有效的解

決方案，才是治本的方針；  

 

(d)  有委員表示，除衞生及清潔問題外，「十五間」的行人路

上，以至後巷一帶，均經常出現用作回收廢物的鐵籠，

嚴重妨礙救火及阻塞逃生通道。此外，回收商戶往往在

行人通道及巴士站旁整理回收物品，包括裝運等工作，

不僅對行人引起不便，更對候車乘客造成滋擾。從環保

的角度而言，回收再造的行業理應值得鼓勵；然而，回

收商不應罔顧衞生情況，而署方更應對屢勸不改的店舖

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有委員認為，食環署及環境保

護署（下稱「環保署」）應合作處理有關問題，他希望環

保署代表就此作出回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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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委員重申，食環署應承認香港仔中心的衞生情況變

差，希望署方明白其執法不力令區議員被居民責備。她

理解環境衞生問題難以一下子解決，而過程中更需要各

持份者互相合作，但不滿署方未有盡力處理問題。  

 
19.  劉偉祥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食環署知悉香港仔地區，包括西安街、洛陽街及香港仔

大道某些店舖的衞生情況較嚴重，並已採取針對性行

動。就農曆新年假期期間部分街道出現的阻街情況，署

方已向有關的商舖作出勸喻，並針對無牌小販擺賣等問

題作出檢控行動；  

 

(b)  根據紀錄，署方至今並未向違規的商戶同日作出多過一

次的檢控。署方將進行檢討，研究加強執法行動；  

 

(c)  直至目前為止，由部門管轄的廢物收集站，並沒有設施

回收發泡膠箱及大型紙箱，但於街道上設置了回收箱收

集廢紙；以及  

 

(d)  關於有委員建議食環署於發出新鮮糧食店牌照前須作地

區諮詢，他會把此建議通知負責牌照的組別考慮有關意

見。  

 
20.  李偉德博士回應表示，一般而言，回收店舖引致的環境衞生

和街道管理問題由多個政府部門共同處理。倘有關店舖的營運涉及污

染環境的情況時，環保署將按照環保法例進行跟進。他亦會向部門相

關的組別反映有關「十五間」的情況。  
 

（會後補註：  環保署已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將委員的意見轉交部門

的相關組別跟進。）  

 
21.  馬周佩芬太平紳士回應表示，就店舖阻街的問題，民政處現

正統籌與食環署、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下稱「地政處」）及警務處

舉行會議，商討進行聯合行動的詳情。街道潔淨方面，民政處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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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主導行動計劃」下的「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衞生問題」項

目將另調配資源，讓食環署在恆常工作外，增聘額外的外判清潔工人

以加強街道清潔服務。至於「十五間」的情況，處方已向環保署反映

個別回收商在行人通道擺放雜物，她感謝環保署及食環署就個案所採

取的跟進行動。其後情況已稍有改善，惟未能持續，處方會繼續與有

關部門作出跟進。另外，有關食環署在執法方面的檢控數字，委員可

參閱本委員會的「街道管理報告」（社區事務文件 14/2018 號），希望

署方日後可研究在各分類下提供更詳盡的資料。她表示民政處亦會繼

續協調跨部門合作，與有關部門包括食環署及警務處等，商討如何有

效處理店舖阻街、商戶棄置紙箱／貨物及衞生黑點清潔工作等事宜。

在改善市容方面，民政處歡迎委員就如何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提出意

見，期望從源頭起提高市民保持地方清潔和愛護環境的意識。  
 
22.  柴文瀚先生補充，建議揀選東勝道、香港仔大街及「十五間」

三個路段作為優先處理的街道潔淨工作試點，以集中資源對症下藥，

而區議會屬下的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可協助跟進。徐遠華先生表示，

作為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主席，他同意上述建議，指出過往小組的工

作較集中於環保方面，將來或可多協助處理清潔衞生方面的工作。  

 
23.  張錫容女士 MH 補充，位於「十五間」的回收商，除影響環

境衞生外，亦造成不少噪音。為此，她期望部門能關注情況。她亦表

示位於香港仔大道與洛陽街之間的汽油站及金行附近，曾出現露宿者

逗留的情況。為此，她促請社會福利署作出跟進。  

 

（會後補註：  就委員提出有關汽油站及金行附近的露宿者問題，社

會福利署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以往曾多次接

觸有關露宿者，向他們提供服務。就委員的意見，中

心社工已再次接觸他們，並會按他們的情況，提供合

適的服務。）  

 
24.  劉偉祥先生回應表示，食環署將積極配合民政處的計劃，致

力改善街道管理的工作。此外，署方亦會配合其他部門，共同跟進有

關露宿者所引致的街道管理問題的情況。  
 
25.  李偉德博士回應表示，環保署已備悉有關回收商發出噪音的

情況，並會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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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會已多次就區內的環境衞生、店舖阻

街等問題進行討論；然而，個別衞生黑點不但沒有得到改善，更出現

惡化的情況，對居民造成滋擾。為此，委員要求食環署加強執法行動，

對於不斷違例的店舖，署方除須繼續積極與商戶溝通，改善上落貨物

的流程及妥善處理大型紙箱等外，亦應加強有關罰則，以收阻嚇作用。

委員強調，食環署的職責為保持社區的環境衞生，委員會促請署方密

切關注區內黑點的衞生問題，並研究採用跨部門的聯合行動，徹底解

決問題。最後，有關食環署在執法方面的檢控數字，委員會要求署方

日後於本委員會的「街道管理報告」提供更詳盡的資料。  
 

（會後補註：  就有關打擊區內店鋪違例擴展營業範圍的街道管理問

題，食環署、地政處、警務處與民政處最近分別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及 2018 年 5 月 4 日，就香港仔市中心店

鋪違例擴展營業範圍問題進行宣傳教育及採取執法行

動。食環署於執法行動期間，向違例人士提出共 10 宗

檢控（包括三宗票控及發出七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執

法檢控數字方面，食環署已於「街道管理報告」附加

報告在香港仔市中心發出店鋪阻街定額罰款通知書的

資料。）  

  
（司馬文先生於下午 3 時 26 分離開會場。）   
 
（羅健熙先生於下午 3 時 27 分進入會場。）  
 
 
議程四：南區復康活動及長者友善社區工作小組進展報告  
  （社區事務文件 11/2018 號）  

 
27.  主席請南區復康活動及長者友善社區工作小組（下稱「復康

工作小組」）主席陳李佩英女士簡介文件的內容。  
 
28.  陳李佩英女士表示，復康工作小組於 2018 年 2 月 9 日的第七

次會議上，就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建議的三個主題，包括「室外空間

和環境」、「社會及文化環境」；以及「信息交流社區及健康服務」，

分別挑選較優先的項目作出跟進，並已由香港賽馬會邀請區內機構提

交建議書。另外，復康工作小組亦討論了南區區議會的 47,000 元撥

款及勞工及福利局的 53,000 元撥款安排，詳情載於文件第 9 及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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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文件第 9 及 10 段的撥款分配及建

議。  
 
 
議程五︰  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進展報告  
  （社區事務文件 12/2018 號）  
                                                             
30.  主席請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下稱「環保工作小組」）主席徐

遠華先生簡介文件的內容。  
 
31.  徐遠華先生表示，環保工作小組於 2018 年 2 月 14 日的第八

次會議上討論有關「玻璃再生耀南區」事宜，他指由於主辦團體與食

環署就放置回收桶的場地申請及在計劃制定的條款上出現分歧，加上

希望於新年期間能收集更多玻璃物品，因此環保工作小組通過延遲活

動完成日期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此外，雖然環保工作小組大致滿意

玻璃回收量，但主辦團體與食環署在溝通上出現問題，工作小組亦已

去信食環署要求會面，以了解署方批核放置回收桶的程序及條款。他

希望食環署日後能大力協助環保署及區議會推動環保的工作。  
 
32.  徐遠華先生續表示，環保工作小組正研究未來的主題及發展

方向，包括如何具體地量化各項計劃的成效，稍後將與區內機構交流

以作出決定。   
 
33.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議程六：其他事項  
 
第九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34.  主席表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將舉辦第九屆「戒煙大贏

家」無煙社區計劃，透過一連串的推廣活動，鼓勵吸煙人士戒煙，並

與市民分享無煙信息。主辦機構希望繼續得到委員會的支持，並同意

授權使用南區區議會標誌作宣傳用途；以及邀請區內團體為主辦機構

的地區夥伴機構。詳情載於參考資料一。  

 
35.  陳富明先生 MH 贊成授權上述活動使用南區區議會標誌作宣

傳用途，並建議再次邀請南區健康安全協會作為地區夥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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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朱慶虹太平紳士申報他為南區健康安全協會主席。主席亦申

報她為南區健康安全協會董事。副主席就他們於會議上繼續參與討論

沒有異議。  

 
37.  委員會通過南區區議會接受邀請，成為第九屆「戒煙大嬴家」

無煙社區計劃的支持機構，並同意授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使用南

區區議會標誌作宣傳用途；以及繼續提名南區健康安全協會成為計劃

的地區夥伴機構。  
 
第六屆香港南區沙灘運動會－香港沙灘節  

 
38.  主席表示，香港沙灘水球協會將於 2018 年 10 月 13 至 14 日

在淺水灣舉行「第六屆香港南區沙灘運動會－香港沙灘節」活動，主

辦機構現邀請南區區議會繼續成為活動的支持機構。詳情載於參考資

料二。主席詢問委員是否同意南區區議會成為上述活動的支持機構。  

 
39.  徐遠華先生表示支持南區區議會成為活動的支持機構，但為

了避免活動製造過多樽裝垃圾，希望主辦機構鼓勵參與者自攜水樽，

並妥善管理廢物，做好回收膠樽及其他可回收物料的工作。  
 
40.  主席表示，委員會會向主辦機構反映上述意見。  
 

（會後補註：  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去信香港沙灘水球協會反

映委員的意見，詳見附件二。）  
 
41.  委員會通過南區區議會成為第六屆香港南區沙灘運動會的支

持機構。  
 
2018-19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42.  主席表示，南區區議會於 2018 年 1 月 11 日通過授權南區公

民教育委員會代為邀請區內團體提交活動計劃、負責有關的審核和資

源分配工作，以推薦申請予公民教育委員會考慮。南區公民教育委員

會現推薦三份由關愛病患基金會有限公司、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牧鄰

中心及蒲窩青少年中心提交的申請，詳情載於參考資料三。  
 
43.  朱慶虹太平紳士表示，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應留意活動參與

人數及是否達到活動目標。主席請秘書處向南區公民教育委員反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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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見。  

 
44.  委員會通過向公民教育委員會推薦上述三份由南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建議的撥款申請。  
 

（會後補註：  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向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反

映委員的意見。）  
 
關於在香港提供運動設施顧問研究─小組研討會  

 
45.  主席表示，委員會在 2017 年 9 月 11 日的第十一次會議上，

討論委派代表參與上述研討會，其後主辦方通知延期，並重新邀請區

議會委派兩位代表出席於 2018 年 3 月 20 日舉行的研討會，詳情載於

參考資料四。  
 
46.  主席表示，早前陳家珮女士、張錫容女士 MH 及司馬文先生

均表示有興趣出席上述研討會，但由於研討會時間已更改，故再次詢

問委員的意見。  
 

47.  羅健熙先生詢問研討會的舉行形式。主席表示，根據邀請函

的內容，民政事務局委聘了德勤咨詢（香港）有限公司以小組形式進

行研討會。  

 
48.  黃焯添先生及任葆琳女士表示有興趣參與上述研討會。委員

會通過黃焯添先生及任葆琳女士將代表南區區議會參加上述研討

會。  
 
第二部分  －  參考文件  
 

2017-18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的 財 政 報 告 （ 截 至

28.2.2018）  
（社區事務文件 13/2018 號）  
 
49.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街道管理報告（截至 28.2.2018）  
（社區事務文件 14/2018 號）  
 



 
14 

 

50.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二零一八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的成果  
（社區事務文件 15/2018 號）  
 
51.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下次會議日期  
 
52.  主席表示，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將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星

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5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53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8 年 5 月  
 
 
 
 



附件一

編號 活動名稱 主辦／合辦／協辦團體 成員
擔任申請團體的職銜或職位／

其他

朱慶虹太平紳士 顧問

陳富明先生MH 顧問、會員

陳李佩英女士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顧問

麥謝巧玲博士MH 顧問

胡智聰先生 常務副主席

協辦：香港青年歷史文化交流協會 - -

協辦：香港聯校歷史協會 - -

協辦：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 -

朱慶虹太平紳士 顧問

陳富明先生MH 顧問、會員

陳李佩英女士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顧問

麥謝巧玲博士MH 顧問

胡智聰先生 常務副主席

協辦：Echo學生會大聯盟 - -

3 至Fit動力在南區 主辦：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

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

第十四次會議

使用南區區議會撥款推行活動／計劃

利益申報詳情

主辦：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有限公司

2
香港南區社區增值計劃2018：

photoshop學習工作坊

主辦：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有限公司

1
推廣南區歷史、文化及教育系列

的導賞活動

1



編號 活動名稱 主辦／合辦／協辦團體 成員
擔任申請團體的職銜或職位／

其他

主辦：舂磡角馬坑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陳李佩英女士 理事長兼活動執行人

協辦：石澳婦女會有限公司 陳李佩英女士 名譽會長兼活動執行人

5
2018拉闊音樂頌親恩敬老音樂綜

藝嘉年華
主辦：香港群心曲藝苑 陳李佩英女士 會長

6 群龍匯聚慶佛誔 主辦：赤柱漁民娛樂會 - -

朱慶虹太平紳士 顧問

陳富明先生MH 顧問

林玉珍女士MH 主席

陳家珮女士 顧問

歐立成先生MH 顧問

陳李佩英女士 名譽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顧問

林啟暉先生MH 顧問

麥謝巧玲博士MH 顧問

朱立威先生 顧問

任葆琳女士 第19屆委員會顧問

4 2018七一慶回歸坊眾同樂日

「爸爸媽媽我愛您」填色創作比

賽暨頒獎禮嘉年華
7 主辦：香港南區婦女會

2



編號 活動名稱 主辦／合辦／協辦團體 成員
擔任申請團體的職銜或職位／

其他

8 紮出新世代： 社區傳統文化共融 主辦：智源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 -

主辦：嘉諾撒培德學校 麥謝巧玲博士MH 南區學校聯會主席

歐立成先生MH 諮詢委員會委員

張錫容女士MH 諮詢委員會委員

張錫容女士MH 理事

麥謝巧玲博士MH 副理事長

協辦：香港仔坊會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張錫容女士MH 理事

陳李佩英女士 副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樂團總監

麥謝巧玲博士MH 該會主席為本人服務機構的僱主

協辦：南區民政事務署 - -

陳李佩英女士 副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樂團總監

麥謝巧玲博士MH 該會主席為本人服務機構的僱主

協辦：南區民政事務署 - -

陳李佩英女士 副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樂團總監

麥謝巧玲博士MH 該會主席為本人服務機構的僱主

協辦：南區民政事務署 - -

「長幼有「聚」樂滿南區」關愛

共融活動
9

主辦：南區文藝協進會

主辦：南區文藝協進會

主辦：南區文藝協進會
11

2018南區少年兒童合唱團暑期音

樂會

12
2018南區少年兒童合唱團及舞蹈

訓練計劃(7-12/2018)

10
南區粵曲薈萃慶回歸-粵劇折子戲

專場

協辦：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協辦：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

3



編號 活動名稱 主辦／合辦／協辦團體 成員
擔任申請團體的職銜或職位／

其他

朱慶虹太平紳士 南區管弦樂團顧問

陳李佩英女士 副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樂團總監兼活動執行人

麥謝巧玲博士MH 該會主席為本人服務機構的僱主

協辦：南區民政事務署 - -

朱慶虹太平紳士 南區管弦樂團顧問

陳李佩英女士 副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林啟暉先生MH 樂團總監兼活動執行人

麥謝巧玲博士MH 該會主席為本人服務機構的僱主

陳李佩英女士 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任葆琳女士 基本會員

黃焯添先生 公關

合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屬會南區空手道會 - -

陳李佩英女士 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任葆琳女士 基本會員

黃焯添先生 公關

合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屬會南區空手道會 - -

陳李佩英女士 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任葆琳女士 基本會員

黃焯添先生 公關

合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屬會南區長跑會 - -

2018年南區空手道分齡邀請賽(12

歲以上)
16

14
2018香港南區管弦樂團訓練計

劃 (7-12/2018)

2018年南區空手道分齡邀請賽(11

歲以下)
15

主辦：南區文藝協進會

主辦：南區文藝協進會

2018香港南區管弦樂團仲夏交流

音樂會
13

主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主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主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17 2018年南區越野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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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名稱 主辦／合辦／協辦團體 成員
擔任申請團體的職銜或職位／

其他

陳李佩英女士 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任葆琳女士 基本會員

黃焯添先生 公關

合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屬會南區門球會 - -

陳李佩英女士 會長

張錫容女士MH 副主席

任葆琳女士 基本會員

黃焯添先生 公關

合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屬會南區長跑會 - -

陳富明先生MH 副主席兼活動執行人

陳李佩英女士 主席

合辦：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 陳富明先生MH 主席兼活動執行人

21 組織南區區議會龍舟隊 主辦：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 陳富明先生MH 主席兼活動執行人

20 2018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

19 2018年南區沙灘競跑

主辦：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委員會

主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主辦：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18 2018年南區門球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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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二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